
公告 2022年10月11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兹有宁波海警局余姚工作站于2022年8月3日上午9
时15分，在宁波附近海域查获“金马888”船，船上船员共5
人，船上装载海砂1000.94吨，船上海砂被宁波海警局依法
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宁波海警局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认领的，我站
将依据《中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
满六个月，将1000.94吨海砂作无主财物认定，依法拍卖或
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章警官
联系电话：19558054909

宁波海警局余姚工作站
2022年10月11日

无主物品公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朱莉萍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与朱莉萍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编号：JH2022债转第2号，签署日期 2022年10月8日），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
转让给朱莉萍。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与朱莉萍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朱莉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朱莉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联系电话：0579-86138012

朱莉萍 联系电话：15158905111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朱莉萍
2022年10月11日

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0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朱莉萍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富鑫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10月8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9）浙0783民初7506号

本金

477.180411

477.180411

欠息（含罚息、复息）

162.530916

162.530916

本息合计

639.711327

639.711327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担保人

应研、吕天宙、东阳市万宝电器工贸有限公司、应福生、胡笑英、浙江鑫宁工贸有限公司、胡妙丽、颜科学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ZSATZQZRXY-202112001，签署日期 2021年12
月1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与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481891811
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0584118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1日
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宁波奥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余姚市胜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胜捷安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捷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8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5-CJ-033-034

2015-CJ-023、2015-CJ-027

建甬余贷-2014-CD-成长之路-013

本金

3,000.00

2,867.37

1,500.00

7,367.37

欠息（含罚息、复息）

1,334.69

1,275.69

667.34

3,277.72

本息合计

4,334.69

4143.06

2,167.34

10,645.09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编号为余房权证城区字第A0601185号等的商业用房与土地，建筑面积为3474.68平方米，土地面积为819.02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4690万元。

编号为余房权证城区字第A1206178号的商业用房与土地，土地证号：余国用（2012）第02934号，抵押物位于余姚市
城区城东路88号（5号楼），建筑面积为1803.22平方米，土地面积为2513.10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为4508万元。

编号为余房权证城区字第A0600907号等的商业用房与土地，建筑面积为890.23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97.24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4690万元。

担保人

王琴珠、韩金树、王志法

王吉新、王雅珠

王琴珠、韩金树、王志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9月
30日，该债权总额为56664.68万元,其中本金和宽限补偿
金为23532.77万元，违约金为31331.91万元。债务人位于
辽宁省沈阳市，该债权由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
该债权由债务人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其对力德风力
发电（江西）有限责任公司在《 江西省老爷庙风电场一期
工程两台1.5MW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组样机采购合同》
项下的应收账款在643.66万元范围内提供质押担保，该债
权由债务人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其对华电国际物资
有限公司在《华电宁夏海原风电场（大咀）49.5MW风电机
组及其附属设备采购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在1786.95万元
范围内提供质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资信背景等条
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

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
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
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
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朱博威,黄星东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0571-85774793
电 子 邮 件 ： zhubowei@cinda.com.cn,huangxing-

d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11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杭州东灏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刘云
英、付寒启、缪建如、缪亮亮、倪宏明、王兴建、吴永祥、沈永
华、雍建亚、吴叶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
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2182号、（2022）2183号、（2022）2242号、（2022）2243

号、（2022）2244号、（2022）2245号、（2022）2246号、（2022）
2247号、（2022）2385号、（2022）2386号仲裁裁决书。限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
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舒芙蕾（杭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袁精

兵、葛冬溢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
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714 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3715号。因向你单位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
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25日
14时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季
青派出庭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庆和路二号），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浙江绿农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伟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128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杭州跆阳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张影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1625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
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
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程敏敏、张
明悦、刘希、张晗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
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966号、（2022）3967号、
（2022）3970号、（2022）3971号。因向你单位邮寄送达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
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
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上述仲裁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
定于2022年11月28日上午08时30分（案号为（2022）3966
号、（2022）3967号）；2022年11月28日上午09时30分（案
号为（2022）3970号、（2022）3971号）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
号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上城综合门诊部：本委已
受理程敏敏、张明悦、刘希、张晗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
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966号、
（2022）3967号、（2022）3970号、（2022）3971号。因向你单位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
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
定于2022年11月28日上午08时30分（案号为（2022）3966
号、（2022）3967号）；2022年11月28日上午09时30分（案号
为（2022）3970号、（2022）3971号）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
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太一（浙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张安杨诉
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3017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25日上午9点
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荷花池头30号二楼），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盛针对浙江西海

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债权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王盛。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王盛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王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王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告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王盛

2022年10月1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王盛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资产名称

浙江西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资产所在地区

绍兴诸暨

币种

人民币

未偿本金

1099.96

未偿利息

961.89

担保情况

【保证人】：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詹伟建保证【抵押人】：诸暨东方神州置业有限公司

遂昌县人民法院根据林火根的申请，于2021年12月
28日以（2021）浙11破申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遂昌县
挺进酒业有限公司（下称挺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
丽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挺进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挺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柳卫斌未

向管理人移交挺进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法人章、财务
章及发票章。现管理人声明遗失并作废遂昌县挺进酒业
有限公司的印章（包括便不限于法人章、财务章、发票章
等）以及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3566988062M）。

特此声明。 遂昌县挺进酒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0月11日

遗失作废声明


